
 

  
 

評審報告（摘要） 

 
僱員再培訓局 

 
 
 

課程覆審 

 
《香薰美容 II（香薰按摩）基礎證書（兼讀制）》 

 
 
 

2024年 1月 

 
 



 

 

- 1 - 

1. 評審服務的職權範圍 

 

1.1 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評審局）根據《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條例》（第 592章）

（下稱《條例》）賦予其「評審當局」的職權，受僱員再培訓局 (Employees Retraining 

Board) （以下簡稱為「再培訓局」）所託，根據訂立的服務協議書（編號︰VA1644）

內有關下列之職權範圍，為再培訓局及其委任的培訓機構（營辦者）進行「課程覆審」： 

 

(a) 根據《條例》進行評審，以決定再培訓局及營辦者的《香薰美容 II（香薰按摩）

基礎證書（兼讀制）》是否能達到聲稱的目標及資歷級別的標準，成為已通過評

審的課程，並可以由營辦者繼續開辦；及 

 

(b) 向再培訓局發放評審報告，當中列明評審局就 (a) 作出的決定。 

 

1.2 評審乃根據訂立的服務協議書內列明之相關指引而進行。 

 

 

2. 評審局之評定 

 

課程覆審 

 

2.1 評審局評定《香薰美容 II（香薰按摩）基礎證書（兼讀制）》達到聲稱的目標及資歷

級別第 2級的標準，成為已通過評審的課程，課程的評審資格有效期由 2024年 4月

1日至 2028年 3月 31日。 

 

2.2 有效期 

 

2.2.1 課程有效期將於以下指定日期開始生效。 

 

2.3 課程覆審之評定如下： 

 

營辦者名稱 1. Hong Kong Association for Democracy and 
People's Livelihood (ERB) 

香港民主民生協進會（再培訓） 

2. Neighbourhood & Worker's Service Centre (ERB) 

街坊工友服務處（再培訓） 

3. Royal International College (ERB) 

皇家國際教育學院（再培訓） 

4. The Federation of Hong Kong and Kowloon 
Labour Unions (ERB) 

港九勞工社團聯會（再培訓） 

5. Yan Oi Tong Limited (ERB) 

仁愛堂有限公司（再培訓） 

資歷頒授者名稱 Employees Retraining Bo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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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再培訓局 

進修課程名稱 Foundation Certificate in Aromatherapy for Beauty II 
(Aromatherapy Massage) (Part-time) 

香薰美容 II（香薰按摩）基礎證書（兼讀制） 

資歷名稱（結業資歷） Foundation Certificate in Aromatherapy for Beauty II 
(Aromatherapy Massage) (Part-time) 

香薰美容 II（香薰按摩）基礎證書（兼讀制） 

主要學習及培訓範疇 服務 

子範疇（主要學習及培訓

範疇） 

美容及美髮 

其他學習及培訓範疇 不適用 

子範疇（其他學習及培訓

範疇） 

不適用 

行業 美容業 

行業分支 美容業 

資歷架構級別 2 

資歷學分 6 

授課模式及修讀期 兼讀制 

58.75學時（包括 21面授時數） 

中段結業資歷 不適用 

有效期 2024年 4月 1日至 2028年 3月 31日 

招收學員次數 不適用 

新學員人數上限 每班學員人數上限為 20人 

「能力標準說明」為本課

程 

 是     否 

「通用（基礎）能力說明」

為本課程 

 是     否 

「職業階梯」課程  是     否 

於資歷名冊上顯示的其他

資料 

This is an ERB standardised programme. 

此為僱員再培訓局的標準化課程。 

授課地址 參閱附錄一 

 

2.4 建議  

評審局向營辦者作出以下建議，以作持續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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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建議 

 

再培訓局應收集畢業學員的就業及工作範疇數據和僱主的意見，用以檢討課程成

效，有助檢討課程定位、課程目標、擬定學習成效等是否能持續符合行業需求。 

 

 

2.5 評審局將隨後參考相關資料，其中之一就是營辦者能履行於本評審報告中述明的任何

「條件」和一直遵從述明的任何「限制」，以證實營辦者是有能力持續達致其聲稱的

目標及其課程是否持續符合標準以達致其聲稱的課程目標。為免生疑問，維持評審資

格取決於營辦者能履行及遵從於本評審報告中述明的任何「條件」和「限制」。 

 

 

3. 簡介 

 

3.1 再培訓局是獨立法定組織，根據《僱員再培訓條例》成立。再培訓局透過統籌、撥款

和監察，委任培訓機構提供培訓課程及服務，培訓中心分佈港九新界各區。現時再培

訓局提供多項培訓課程，範疇涵蓋近 30個行業。 

 

 

4. 課程資料 

 

以下課程資料乃由再培訓局／營辦者提供。 

 

4.1 課程目標 

 

• 為學員提供香薰按摩的美容知識及技巧訓練； 

• 完成課程後，學員能認識香薰按摩的各類動作及其功效。 

 

4.2 課程擬定學習成效 

 

完成課程後，學員應能： 

1. 認識美容業的職業道德及守則基本知識； 

2. 認識美容業的服務顧客及解答查詢基本知識；  

3. 認識香薰按摩的益處和禁忌及其功效； 

4. 能夠清楚瞭解香薰按摩技巧及香薰精油特性和功能；及 

5. 能夠根據個人及作業的衞生守則及已同意的護理計劃，運用香薰按摩技巧，按相

關指引，為顧客進行香薰按摩。 

 

4.3 課程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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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單元 
相關能力單元編號

及名稱 
資歷學分 

（一）職業道德及守則基本知識、服務顧客及解答

查詢基本知識，以及香薰按摩的歷史 

-- 6 

（二）香薰按摩的益處和禁忌  
BEZZCN218A 

進行香薰按摩 

（三）工作間及香薰按摩油的預備和安全守則  

（四）香薰全身按摩的各類基本動作  

（五）香薰全身按摩動作的程序  

（六）課程評核 

- 筆試考核  

- 實務考核  

（學員抽籤配對互作真人模特兒進行實務考

核）  

 

總計： 6 

 

4.4 畢業要求 

 

學員必須達到下列畢業要求，方獲頒畢業證書： 

(i) 學員的總出席率須達課程的最低要求 (80%)；及 

(ii) 必須於期末考試各部份（包括筆試及實務試）考獲及格分數 (50%)。 

 

4.5 收生條件 

 

• 具兩年或以上美容業之工作經驗，並持有「香薰美容 I基礎證書（兼讀制）」或

同等資歷；或 

• 有意轉職美容業工作、中五學歷程度及具工作經驗，並持有由僱員再培訓局頒發

的 「香薰美容 I基礎證書 （兼讀制）」或同等資歷；及「瑞典式身體按摩單元證

書」或「美體護理基礎證書（兼讀制）」，或同等資歷；或 

• 有意轉職美容業工作、中三學歷程度及具兩年或以上工作經 驗，並持有由僱員再

培訓局頒發的「香薰美容 I基礎證書（兼讀制）」或同等資歷；及「瑞典式身體

按摩單元證書」或「美體護理基礎證書 （兼讀制）」，或同等資歷。 

 

 

5. 有關本評審報告的重要資訊 

 

5.1 更改或撤回本評審報告 

 

5.1.1 評審局根據《條例》第 5條發放本評審報告，述明其重要評審決定、包括評審的有效

期以及規限評審效力的「條件」或「限制」。 

 

5.1.2 評審局如信納《條例》第 5條第(2) 款所列舉的任何一項情況為適用，可於日後決定

更改或撤回評審報告，情況包括營辦者不再具能力以達致其所訂定的目標及／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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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不再符合標準以達致其所訂定的課程目標（無論是基於營辦者無法履行按本評

審報告述明的任何「條件」／或無法遵從任何「限制」的要求，或基於其他原因）；

或在評審局向營辦者發放評審報告後，營辦者在評審資格有效期內曾作出重大修改，

而該等修改並未獲得評審局批准。營辦者如需向評審局申請批准重大修改，請參閱載

於本局網頁的《評審資格重大修改須知》。 

 

5.1.3 倘若評審局決定更改或撤回評審報告，將會根據《條例》第 5條第(4) 款，以書面通

知營辦者有關更改或撤回評審報告的決定。 

 

5.1.4 當評審資格有效期屆滿或評審局發出撤回本評審報告的書面通知後，營辦者及／或

課程之評審資格將立時失效。 

 

5.2 上訴 

 

5.2.1 若營辦者對評審報告中作出的評定感到受屈，根據《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條例》（第

592章）第 3部，營辦者有權向上訴委員會提出上訴。任何上訴必須於收到評審報告

的 30天內提交。 

 

5.2.2 若營辦者就評審局更改或撤回評審報告的決定感到受屈，可根據《學術及職業資歷評

審條例》（第 592章）第 3部向上訴委員會提出上訴。任何上訴必須於收到撤回評

審報告之通知的 30天內提交。 

 

5.2.3 營辦者應注意有關撤回評審報告之通知並不等同評審報告，營辦者若就評審的重要

評定而感到受屈，只可就評審報告提出上訴。 

 

5.2.4 如欲瞭解上訴規則的詳情，請參考第 592A章 (www.elegislation.gov.hk)。有關上訴

程序的細節已列明於《條例》第 13 條，該條文亦已上載到資歷架構的網頁：

www.hkqf.gov.hk。 

 

5.3 資歷名冊 

 

5.3.1 獲評審局評定為符合評審資格的資歷，屬資歷架構認可，並具備條件上載到資歷名冊

www.hkqr.gov.hk。營辦者須向評審局相關部門另行申請，上載已通過質素保證的資

歷於資歷名冊。  

 

5.3.2 學員在課程的評審有效期內開始修讀該項已通過評審並已載於資歷名冊的課程，並

成功修畢課程後，其所得資歷方為資歷架構認可。 

 

 

Ref: VA61/02/150/202309 



 

 

附錄一 

授課地址 

 

營辦者名稱 授課地址 

1. Hong Kong Association for 

Democracy and People's 

Livelihood (ERB) 

香港民主民生協進會（再

培訓） 

 

(a) Unit 501, 5/F, Eastcore, Nos. 398-402 
Kwun Tong Road, Kwun Tong, Kowloon 
九龍觀塘觀塘道 398-402號 Eastcore 5樓
501室 

 
(b) Unt 17-19, 19/F, Tuen Mun Central Square, 

22 Hoi Wing Road, Tuen Mun, NT 
新界屯門海榮路 22號屯門中央廣場 19樓
17-19室 

 

(c) Units 5-7, G/F & Units 708-709, 7/F, Trade 
Square, 681 Cheung Sha Wan Road, 
Kowloon 
九龍長沙灣道 681號貿易廣場地下 5-7號舖
及 7樓 708-709室 

2. Neighbourhood & 

Worker's Service Centre 

(ERB) 

街坊工友服務處（再培

訓） 

(a) 5/F, Far East Centre, 135-143 Castle Peak 
Road, Tsuen Wan, N.T. 
新界荃灣青山公路 135-143號遠東中心 5
樓 

3. Royal International 

College (ERB) 

皇家國際教育學院（再培

訓） 

(a) 17/F, Cammer Commercial Building, 30-32 
Cameron Road, Tsim Sha Tsui, Kowloon 
九龍尖沙咀金馬倫道 30-32號金馬商業大廈
17樓 

4. The Federation of Hong 

Kong and Kowloon Labour 

Unions (ERB) 

港九勞工社團聯會（再培

訓） 

 

(a) Room 605-607, 6/F, Billion Trade Centre, 
31 Hung To Road, Kwun Tong, Hong Kong 
九龍觀塘鴻圖道 31號鴻貿中心 6樓 605-607
室 
 

(b) Flat A & B, 1/F, Flat B, 12/F, Flat A & B, 
17/F, Capital Commercial Building, 446 - 
448 Shanghai Street, Mong Kok, Kowloon 
九龍旺角上海街 446-448號富達商業大廈 1
樓 A室及 B室、12樓 B室、17樓 A室及 B
室 
 

(c) Room 706-708A, Futura Plaza, 111-113 
How Ming Street, Kwun Tong, Kowloon 
九龍觀塘巧明街 111-113 號富利廣場 706-
708A室 
 

(d) 4/F, Tai Po Commercial Centre, 152-172 
Kwong Fuk Road, Tai Po 
大埔廣福道 152-172號大埔商業中心 4樓 
 



 

 

(e) 5/F Union Park Centre, 771-775 Nathan 
Road, Kowloon 
九龍彌敦道 771-775號栢宜中心五樓 
 

(f) Room 1805, 1806, 1810, 1811 & 1817, 
18/F, Parklane Square, 2 Tuen Hi Road, 
Tuen Mun, N.T., 
新界屯門屯喜路 2號栢麗廣場 18樓 1805、
1806、1810、1811及 1817室 
 

(g) 4 Ying Choi Path, To Kwa Wan, Kowloon 
九龍土瓜灣英才徑 4號 
 

5. Yan Oi Tong Limited 

(ERB) 

仁愛堂有限公司（再培

訓） 

(a) S1-S5, S17(part), S17A, S26(half) & S27-
S33,2/F, Affluence Garden Commercial 
Complex, 33 Tsing Chung Koon Road, 
Tuen Mun, NT 
新界屯門青松觀路 33號澤豐花園商場 2樓
S1-S5、S17（部份）、S17A、S26（半
間）及 S27-S33室 
 

(b) Room B of 1/F, Room A-B on 3/F, Room D 
of 4/F, 6/F and 9/F, Sui Sing Building, 202-
204 Cheung Sha Wan Road, Sham Shui 
Po, Kowloon 
九龍深水埗長沙灣道 202-204號瑞星商業大
廈 1樓 B室、3樓 A-B室、4樓 D室、6樓
及 9樓 
 

(c) 2/F and 5/F, THF (Yuen Long) Commercial 
Building, Nos. 2-8 Yuen Long Tai Cheung 
Street, Yuen Long, New Territories 
新界元朗泰祥街 2-8號大鴻輝（元朗）商業
大廈 2樓及 5樓 

 
 



 

 

評審局報告編號：23/167 


